
主动公开

佛山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征求《佛山市安全生产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市有关单位，各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规范我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保

障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效实施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《广东省发展改革

委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》《佛山市法治政府建设工

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包容审慎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》等工

作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佛山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征求你单位意见，

请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前将有关意见通过 OA 书面回复我局，如

无意见也请复函。

此函。

附件：1.佛山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

佛 山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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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2.佛山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权基

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
佛山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叶梓荣，电话：83992332。）

抄送：各业务科室


	



